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小上字第1號

上  訴  人  粘家檥  

被  上訴人  宏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啓賢  

訴訟代理人  顏哲奕律師

            吳孟益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

0月30日本院虎尾簡易庭113年度虎保險小字第1號之第一審判決

提起上訴，本院不經言詞辯論，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上訴意旨略以：原審就本件「3D微創複雜手術」有無醫療必

要性函詢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下稱中山附醫)，並囑請臺

中榮民總醫院(下稱臺中榮總)為鑑定，可見原審應係以客觀

說作為判斷基準，惟客觀說會一般性賦予被上訴人得重新審

查本件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的權限，形同推定上訴人具有惡

意，更有違保險法第54條第2項所定之契約疑義應有利被保

險人解釋原則之嫌。而本件中山附醫函覆謂：「施作舌根肥

大切除手術須小心舌動脈，一旦受傷會造成大量出血及生命

危險，舌動脈位於舌部中線兩側1至3公分外側，傳統內視鏡

方式無法清楚看見舌動脈，須使用長度較長3D內視鏡才能看

清楚，避免手術中傷及舌動脈造成大出血」，是本件系爭保

險事故中實際診治上訴人之中山附醫認為於診治上訴人之過

程中，有使用「3D微創複雜手術」之必要性甚明。原審就此

固另囑請臺中榮總鑑定，臺中榮總函覆鑑定意見雖表示：

「舌根減積手術常規無須使用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惟該

鑑定意見是否與全國其他具有相同專業之醫師，於相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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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就醫療必要性之判斷相同，值得商榷，是原判決採取

「客觀說」作為其判斷基準，是否妥當，尚非無疑。況前揭

鑑定意見係稱「舌根減積手術常規無須使用3D微創複雜手術

技術」，並未說明舌根減積手術中使用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

是否違反醫療常規，亦即使用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對上訴人

之病情是否毫無助益，原判決未見於此，自有違誤。又本件

實際診治上訴人之中山附醫已就上訴人所接受之「舌根減積

手術」中為何使用「3D微創手術技術」加以說明，惟原判決

卻仍作出不利判決，已與「保險法第54條第2項」規定有

違，而有判決違背法令之情，另中山附醫已說明其就上訴人

之病情為何使用「3D微創手術技術」，臺中榮總並未於臨床

上實際診治上訴人，且未親眼見聞上訴人之病灶，僅憑紙本

病歷資料作出判斷，原審卻以臺中榮總之意見作為判決基

礎，非以中山附醫之意見做為判決基礎，亦有違背經驗法則

及論理法則，屬判決違背法令。再原審並未送交補充鑑定，

亦未於判決理由中說明有何無送補充鑑定之必要，亦有判決

不備理由之違背法令之情，另原審於言詞辯論時並未適時公

開心證，使兩造知悉原審就本件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費，是

否具備醫療必要性之心證，亦未就臺中榮總前揭回函之心證

予以公開，使上訴人無法基於原審之心證決定是否要再調查

證據，向臺中榮總函詢，訴訟程序難謂並無瑕疵等語。並聲

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

5萬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

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小額事件中所謂「違背法令」，並不包含認

定事實錯誤、證據取捨不當或就當事人提出之事實或證據疏

於調查或漏未斟酌之判決不備理由情形。上訴人指摘原判決

有違背法令之處，無非均在指摘原判決採取上訴人所謂之客

觀說見解，未以上訴人原就診醫院所提出之相關卷證資料作

為判斷基礎，係以與本件無關之客觀、公正第三方鑑定機關

臺中榮總所提出之鑑定意見作為判決基礎，因而有違保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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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條第2項之規定及論理法則經驗法則云云。惟原判決就

本件被上訴人所接受之3D微創複雜手術有無醫療必要性之待

證事實，依其自由心證採用鑑定機關即臺中榮總所提出之鑑

定意見作為判斷基礎，並業於判決中說明理由，此乃認定事

實及證據取捨問題，上訴意旨係就「證據之取捨」有無不當

而為指摘，然就原審認定事實錯誤或證據取捨不當之違背法

令情形，於小額事件程序中並不包含，上訴意旨根本並未提

出符合民事訴訟法規定之違背法令事由，亦即縱使原判決有

上訴人所稱之證據取捨不當或認定事實有誤，亦不構成判決

違背法令之情形，實難認原審有何違反保險法第54條第2項

規定或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之情形。而臺中榮總之鑑定意

見，已明確表示「舌根減積手術常規無須使用3D微創複雜手

術技術」，且是在看過上訴人就診醫院之意見後，仍然作成

此判斷，是被上訴人已確實舉證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有違反

醫療常規之處，倘原審仍堅持採用立場較為偏頗之原就診醫

院見解，反倒才是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上訴人雖復稱

不同醫院醫師本會有不同醫療判斷云云，然本件之待證事實

在於確認「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是否合理，不同醫師之醫

療處理雖然可能有所差異，但都必須符合醫療常規，倘若無

須探討醫療行為是否必要或符合常規，保險人完全不能爭

執，無寧將任由醫院推銷被保險人非必要之高額醫療產品，

保險人僅能不斷調漲保費或嚴格審核理賠因應，造成道德風

險，實非保險制度之本旨，此亦彰顯主觀說之不合理等語置

辯。並聲明：上訴駁回。

三、按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

由，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定有明文。而

所謂「判決違背法令」，係指原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

當之情形，若僅係取捨證據、認定事實等屬於原法院職權行

使之事項，除有認定違法之情形外，應不生違背法令之問題

（最高法院28年渝上字第1515號判決意旨參照）。再依民事

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規定，第469條第6款之判決不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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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或理由矛盾之當然違背法令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並不準

用，是於小額事件中所謂「違背法令」，並不包含認定事實

錯誤、取捨證據不當或就當事人提出之事實或證據疏於調查

或漏未斟酌之判決不備理由情形。另按小額訴訟程序之第二

審判決，依上訴意旨足認為上訴無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

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第2款亦有明文。

四、程序部分：

　　上訴人主張本件實際診治上訴人之中山附醫已就上訴人所接

受之「舌根減積手術」中為何使用「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

加以說明，惟原審仍作出不利判決，與保險法第54條第2項

之規定有違，有判決違背法令之情；另中山附醫業已說明其

就上訴人之病情為何使用「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原判決

卻謂本件使用「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違反醫療常規，亦有

違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屬判決違背法令；再原審於言詞辯

論時並未適時公開心證，使兩造知悉原審就本件3D微創複雜

手術技術費，是否具備醫療必要性之心證，亦未就臺中榮總

前揭回函之心證予以公開，使上訴人無法基於原審之心證決

定是否要再調查證據，有違闡明義務等語。核其前揭上訴理

由既已指摘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情事，依形式上審核，是本

件上訴應已符合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之規定，具備

合法要件，先予敘明。

五、經查：

　㈠上訴人主張原審並未適用保險法第54條第2項規定部分：

　⒈按保險法第54條第2項規定：「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

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

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於解釋保險約款時，應

顧及保險為一危險共同體之概念與保險之真諦，參酌契約之

目的，依誠信原則解釋之。而所謂「危險共同體」之概念及

保險之真諦，係指保險人在形式上雖與要保人立於對立之地

位，但實質上保險人同時有危險共同體管理人之角色，某一

不利於保險人之解釋，亦可能損及其他要保人之利益，故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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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及全體要保人之利益，如果仍然無法確認該條款之意義，

再作不利於保險人之解釋。而一旦採取某一有利於被保險人

之解釋，則應力求對於其他被保險人亦為同一解釋，否則將

違反「被保險人平等處遇原則」。因此，解釋保險契約，應

顧及保險作為危險共同體及保險真諦，所謂以作有利被保險

人解釋之原則，仍應以「誠信原則」為度，非謂一律為有利

被保險人之解釋。此節參諸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6年度

保險上易字第5號判決意旨謂：「保險契約為最大善意及最

大誠信契約，保險契約之當事人皆應本諸善意與誠信之原則

締結保險契約，始能避免肇致道德危險，解釋保險契約亦當

本此誠信善意之旨，而保險契約有疑義時，雖以作有利於被

保險人的解釋為準，然此有利於被保險人解釋之範圍，當以

無悖於誠信善意範圍為度。」即可知悉。

  ⒉查本件兩造所訂立之「宏泰人壽薰衣草醫療健康保險附約」

(原審卷第50頁至第54頁)，其中第11條關於「手術費用保險

金之給付」約定為：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因第4條

之約定而以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對象身分住院或門診接受診

療後，經第2條約定之醫院及其醫師所要求之醫療行為時，

本公司按被保險人住院或門診期間內所發生，且依全民健康

保險規定其保險對象應自行負擔及不屬全民健康保險給付範

圍之手術費及手術相關醫療費用核付「手術費用保險金」，

但以不超過附表所列其投保計畫之「每次手術費用保險金限

額」為限。上述附約保單條款第11條所稱「醫師所要求之醫

療行為」一語，於解釋時應顧及保險為一危險共同體之概念

與保險之真諦，參酌契約之目的，依誠信原則解釋之，並不

得拘泥於所使用之文字，自解釋上不應僅以實際治療之醫師

主觀認定即屬符合該附約條款之約定，而應認以具有相同專

業之醫師在相同情形通常會要求並認為有必要者，始屬之，

以符合保險為最大善意及最大誠信契約之契約本旨。職是，

本件原審引用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保險上易字第15號判

決：「基於保險是一共同團體之概念，面對保險契約所生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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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糾葛時，應立於整個危險共同團體之利益觀點，不能僅從

契約當事人之角度思考，若過於寬認保險事故之發生，將使

保險金之給付過於浮濫，最終將致侵害整個危險共同團體成

員之利益，有違保險制度之本旨。」之見解，就上開附約保

單條款第11條所稱「醫師所要求之醫療行為」，認基於保險

為最大善意契約及最大誠信契約之本旨，不應僅以實際治療

之醫師認定所採取之醫療手段有必要性即認符合條款之約

定，而應以具有相同專業醫師於相同情形通常會診斷採此醫

療手段之必要性者始屬之，此係探求契約之真意，審酌保險

契約為最大善意契約，依該契約之目的，本於誠信原則而為

解釋，揆諸前揭說明，尚難認有未依據保險法第54條第2項

規定而為裁判的情形存在。且查，保險法第54條第2項規定

是用以解釋不明確的定型化保險契約條款，非於事實不明及

證據取捨時，亦應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認定，二者不應混為

一談，自不能以未單純採用特定證據即謂有悖於該規定。是

上訴人主張原判決未適用保險法第54條第2項規定，應無理

由。

　㈡上訴人主張原判決有違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部分：

　　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而民事訴訟採「辯論主

義」，法院判決之範圍及為判決基礎之訴訟資料均應以當事

人所聲明及所主張者為限。又本件附約保單條款第11條所稱

「醫師所要求之醫療行為」，應以「具有相同專業之醫師在

相同情形通常會要求並認為有必要性」而為解釋，亦已如前

述。查本件經原審函詢中山附醫關於手術自費項目之必要

性，該院函覆意旨略以：施做舌根肥大切除手術須小心舌動

脈，一旦受傷會造成大量出血危及生命危險。舌動脈位於舌

部中線兩側1至2公分外側，傳統內視鏡方式無法清楚看見舌

動脈，需使用長度較長3D內視鏡才能看清楚，避免手術中傷

及舌動脈造成大出血，基於上述理由，建議使用3D內視鏡，

手術前已與病患溝通使用自費材料，自費同意書也完整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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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語，有該院113年6月27日中山醫大附醫法務字第11300072

55號函附卷可憑（原審卷第159頁至第160頁），固已就使用

3D內視鏡進行手術之緣由提出說明，不能認與手術之目的無

關，惟前揭函覆意見既謂「建議」，則該「3D微創複雜手術

技術」是否為具有相同專業之醫師在相同情形通常會要求必

須使用之醫療方式，而合於前揭「必要性」之要求，應令全

體被保險人即危險共同體對此一費用共同支出負擔，認定上

不可不慎，仍須探求其他佐證支持。而經原審將上訴人於中

山附醫之相關病歷資料及中山附醫上開回函，囑請臺中榮總

就上訴人施行之舌根減積手術於醫療常規上是否有使用3D微

創複雜手術技術之必要性進行鑑定，臺中榮總函覆鑑定意見

略以：「舌根減積手術常規無須使用3D微創複雜手術技

術」，此有臺中榮總113年8月21日中榮醫企字第1130005326

號函在卷可查(原審卷第213頁)。參以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

議中心(下稱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之評議意見略以：3D微創複

雜手術技術費只是傳統之內視鏡換上立體鏡頭，標榜有更清

楚之視野，亦非醫療常規等語，此有金融消費評議中心112

年評字第3885號評議書在卷可考（原審卷第153頁至第157

頁）。是綜合上情，上訴人於中山附醫所使用之「3D微創複

雜手術技術」固難謂與手術之目的無關，然是否為具有相同

專業之醫師在相同情形通常會要求必須使用之醫療方式，而

具有必要性，依卷內證據資料，尚有可疑。就此，上訴人並

未再提出其他舉證證明其接受該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除實

際為該手術之醫師外，有其他具有相關專業醫師於相同情形

通常會要求同一醫療方式，而有使用之必要性。上訴人於原

審雖曾聲請再次函詢臺中榮總就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之使用

必要性提出相關說明(原審卷第223頁至第225頁)，然於原審

審理時已明確向原審表示捨棄再向臺中榮總為函詢(原審卷

第260頁)。審諸實際治療上訴人疾病之醫師之意見固需尊

重，此節絕對不容否認，應予強調，然醫療行為往往牽涉件

健保、醫材使用及保險給付之利益，保險給付支出亦牽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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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被保險人即危險共同體之利益，認定醫療行為必要性時自

需慎重，不能單純僅採取就診醫院之意見，仍需探求其他佐

證支持。是原審於「辯論主義」下，綜合參酌卷內各機構提

供之專業意見，認尚無充足證據足以證明有實施3D微創複雜

手術技術此一醫療方式之必要性，未單純採納上訴人原就醫

醫院之意見，係衡量證據強度所為之評判，尚難謂有違經驗

法則及論理法則。

　㈢上訴人主張原審未送交補充鑑定，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

背法令，以及原審未就3D微創手術技術費是否具備醫療必要

性公開心證，訴訟程序難謂並無瑕疵部分：

　⒈查上訴人主張原審未送交臺中榮總補充鑑定部分，係因上訴

人已於原審表示：「捨棄再函詢臺中榮總部分」之故(原審

卷第260頁)，業經說明如前。且按民事訴訟法第469條雖規

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判決當然為違背法令：

一、判決法院之組織不合法者。二、依法律或裁判應迴避之

法官參與裁判者。三、法院於審判權之有無辨別不當或違背

專屬管轄之規定者。四、當事人於訴訟未經合法代理者。

五、違背言詞辯論公開之規定者。六、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

矛盾者。」，亦即判決如有民事訴訟法第469條所列各款情

形之一，即屬同法第468條所指之違背法令。但於小額事

件，為提昇法院迅速辦理小額事件之效率，充分發揮小額事

件之簡速功能，是小額訴訟程序之判決書得僅記載主文，至

於事實及理由，原則上得不予記載，僅就當事人有爭執事

項，得於必要之範圍內加記理由要領（民事訴訟法第436條

之18第1項規定參照）。是小額事件之判決既不以記載事實

及理由為必要，則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自無從以「判決不

備理由或理由矛盾」為由，指摘原判決為違背法令，此由民

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規定，僅準用同法第468條及第4

69條第1款至第5款之事由，至第469條第6款「判決不備理由

或理由矛盾」不在準用之列，亦可知悉。是上訴人以「判決

不備理由」為由提起上訴，即非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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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上訴人雖又謂原審於言詞辯論時並未適時公開心證，使上訴

人無法基於原審之心證決定是否要再調查證據，向臺中榮總

函詢等語。然綜觀原審審理及書狀交換之內容，可知兩造就

「3D微創手術技術費之必要性」此一爭執事項已充分為攻防

之陳述，並無不明瞭之處，上訴人並曾主動具狀聲請向臺中

榮總送交補充鑑定，上情有原審言詞辯論筆錄及雙方歷次書

狀在卷可查(原審卷第194頁至第195頁、第221頁至第225

頁、第259頁至第260頁)，依前開說明，原審自無令當事人

敍明或補充之必要。況兩造於原審113年10月18日言詞辯論

期日均陳述：「無其他主張或舉證，就調查證據結果為辯

論」等語（原審卷第261頁），堪認原審已諭令兩造就訴訟

關係之事實及法律適用為適當完全之辯論。而民事訴訟法第

199條規定審判長之闡明義務或闡明權之行使，應限於辯論

主義範疇，以當事人之聲明或陳述有不明瞭或不完足者為

限，並無闡明令當事人提出新訴訟資料之義務，故當事人於

事實審未主張之事實或未聲請調查之證據，審判長本無闡

明、調查之義務(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37號、111年度

台簡上字第14號、 111年度台上字第599號、110年度台上字

第1067號判決意旨參照)，是當事人於事實審未主張之事實

或未聲請調查之證據，審判長本無闡明、調查之義務，若責

令原審須就證據之取捨結果公開心證，闡明令上訴人不應捨

棄而應戮力主張再送補充鑑定，非但嚴重違反民事訴訟程序

所恪遵之辯論主義，亦難謂平衡兼顧雙方之程序利益及實體

利益，更與小額訴訟程序追求達成迅速而經濟之裁判之程序

目的大相逕庭，是上訴人以原審違反闡明義務為由，指摘原

審違背法令，尚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上訴意旨雖指摘原判決有前揭違背法令之情事，

求予廢棄改判，然揆諸卷內證據資料，尚難認原判決有上訴

人上訴意旨所指違背法令之情事，是其上訴為無理由，爰依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第2款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

決駁回其上訴。並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準用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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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6條之19第1項規定，確定第二審訴訟費用1,500元由上

訴人負擔。

七、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第2項、第449條第1項、

第436條之29第2款、第436條之19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陳秋如

　　　　　　　　　　　　　　　　　　法　官　吳福森

　　　　　　　　　　　　　　　　　　法　官　李承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書記官　廖千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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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小上字第1號
上  訴  人  粘家檥  
被  上訴人  宏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啓賢  
訴訟代理人  顏哲奕律師
            吳孟益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30日本院虎尾簡易庭113年度虎保險小字第1號之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不經言詞辯論，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上訴意旨略以：原審就本件「3D微創複雜手術」有無醫療必要性函詢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下稱中山附醫)，並囑請臺中榮民總醫院(下稱臺中榮總)為鑑定，可見原審應係以客觀說作為判斷基準，惟客觀說會一般性賦予被上訴人得重新審查本件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的權限，形同推定上訴人具有惡意，更有違保險法第54條第2項所定之契約疑義應有利被保險人解釋原則之嫌。而本件中山附醫函覆謂：「施作舌根肥大切除手術須小心舌動脈，一旦受傷會造成大量出血及生命危險，舌動脈位於舌部中線兩側1至3公分外側，傳統內視鏡方式無法清楚看見舌動脈，須使用長度較長3D內視鏡才能看清楚，避免手術中傷及舌動脈造成大出血」，是本件系爭保險事故中實際診治上訴人之中山附醫認為於診治上訴人之過程中，有使用「3D微創複雜手術」之必要性甚明。原審就此固另囑請臺中榮總鑑定，臺中榮總函覆鑑定意見雖表示：「舌根減積手術常規無須使用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惟該鑑定意見是否與全國其他具有相同專業之醫師，於相同情形下，就醫療必要性之判斷相同，值得商榷，是原判決採取「客觀說」作為其判斷基準，是否妥當，尚非無疑。況前揭鑑定意見係稱「舌根減積手術常規無須使用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並未說明舌根減積手術中使用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是否違反醫療常規，亦即使用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對上訴人之病情是否毫無助益，原判決未見於此，自有違誤。又本件實際診治上訴人之中山附醫已就上訴人所接受之「舌根減積手術」中為何使用「3D微創手術技術」加以說明，惟原判決卻仍作出不利判決，已與「保險法第54條第2項」規定有違，而有判決違背法令之情，另中山附醫已說明其就上訴人之病情為何使用「3D微創手術技術」，臺中榮總並未於臨床上實際診治上訴人，且未親眼見聞上訴人之病灶，僅憑紙本病歷資料作出判斷，原審卻以臺中榮總之意見作為判決基礎，非以中山附醫之意見做為判決基礎，亦有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屬判決違背法令。再原審並未送交補充鑑定，亦未於判決理由中說明有何無送補充鑑定之必要，亦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背法令之情，另原審於言詞辯論時並未適時公開心證，使兩造知悉原審就本件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費，是否具備醫療必要性之心證，亦未就臺中榮總前揭回函之心證予以公開，使上訴人無法基於原審之心證決定是否要再調查證據，向臺中榮總函詢，訴訟程序難謂並無瑕疵等語。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5萬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小額事件中所謂「違背法令」，並不包含認定事實錯誤、證據取捨不當或就當事人提出之事實或證據疏於調查或漏未斟酌之判決不備理由情形。上訴人指摘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處，無非均在指摘原判決採取上訴人所謂之客觀說見解，未以上訴人原就診醫院所提出之相關卷證資料作為判斷基礎，係以與本件無關之客觀、公正第三方鑑定機關臺中榮總所提出之鑑定意見作為判決基礎，因而有違保險法第54條第2項之規定及論理法則經驗法則云云。惟原判決就本件被上訴人所接受之3D微創複雜手術有無醫療必要性之待證事實，依其自由心證採用鑑定機關即臺中榮總所提出之鑑定意見作為判斷基礎，並業於判決中說明理由，此乃認定事實及證據取捨問題，上訴意旨係就「證據之取捨」有無不當而為指摘，然就原審認定事實錯誤或證據取捨不當之違背法令情形，於小額事件程序中並不包含，上訴意旨根本並未提出符合民事訴訟法規定之違背法令事由，亦即縱使原判決有上訴人所稱之證據取捨不當或認定事實有誤，亦不構成判決違背法令之情形，實難認原審有何違反保險法第54條第2項規定或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之情形。而臺中榮總之鑑定意見，已明確表示「舌根減積手術常規無須使用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且是在看過上訴人就診醫院之意見後，仍然作成此判斷，是被上訴人已確實舉證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有違反醫療常規之處，倘原審仍堅持採用立場較為偏頗之原就診醫院見解，反倒才是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上訴人雖復稱不同醫院醫師本會有不同醫療判斷云云，然本件之待證事實在於確認「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是否合理，不同醫師之醫療處理雖然可能有所差異，但都必須符合醫療常規，倘若無須探討醫療行為是否必要或符合常規，保險人完全不能爭執，無寧將任由醫院推銷被保險人非必要之高額醫療產品，保險人僅能不斷調漲保費或嚴格審核理賠因應，造成道德風險，實非保險制度之本旨，此亦彰顯主觀說之不合理等語置辯。並聲明：上訴駁回。
三、按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定有明文。而所謂「判決違背法令」，係指原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情形，若僅係取捨證據、認定事實等屬於原法院職權行使之事項，除有認定違法之情形外，應不生違背法令之問題（最高法院28年渝上字第1515號判決意旨參照）。再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規定，第469條第6款之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之當然違背法令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並不準用，是於小額事件中所謂「違背法令」，並不包含認定事實錯誤、取捨證據不當或就當事人提出之事實或證據疏於調查或漏未斟酌之判決不備理由情形。另按小額訴訟程序之第二審判決，依上訴意旨足認為上訴無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第2款亦有明文。
四、程序部分：
　　上訴人主張本件實際診治上訴人之中山附醫已就上訴人所接受之「舌根減積手術」中為何使用「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加以說明，惟原審仍作出不利判決，與保險法第54條第2項之規定有違，有判決違背法令之情；另中山附醫業已說明其就上訴人之病情為何使用「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原判決卻謂本件使用「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違反醫療常規，亦有違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屬判決違背法令；再原審於言詞辯論時並未適時公開心證，使兩造知悉原審就本件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費，是否具備醫療必要性之心證，亦未就臺中榮總前揭回函之心證予以公開，使上訴人無法基於原審之心證決定是否要再調查證據，有違闡明義務等語。核其前揭上訴理由既已指摘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情事，依形式上審核，是本件上訴應已符合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之規定，具備合法要件，先予敘明。
五、經查：
　㈠上訴人主張原審並未適用保險法第54條第2項規定部分：
　⒈按保險法第54條第2項規定：「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於解釋保險約款時，應顧及保險為一危險共同體之概念與保險之真諦，參酌契約之目的，依誠信原則解釋之。而所謂「危險共同體」之概念及保險之真諦，係指保險人在形式上雖與要保人立於對立之地位，但實質上保險人同時有危險共同體管理人之角色，某一不利於保險人之解釋，亦可能損及其他要保人之利益，故應顧及全體要保人之利益，如果仍然無法確認該條款之意義，再作不利於保險人之解釋。而一旦採取某一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則應力求對於其他被保險人亦為同一解釋，否則將違反「被保險人平等處遇原則」。因此，解釋保險契約，應顧及保險作為危險共同體及保險真諦，所謂以作有利被保險人解釋之原則，仍應以「誠信原則」為度，非謂一律為有利被保險人之解釋。此節參諸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6年度保險上易字第5號判決意旨謂：「保險契約為最大善意及最大誠信契約，保險契約之當事人皆應本諸善意與誠信之原則締結保險契約，始能避免肇致道德危險，解釋保險契約亦當本此誠信善意之旨，而保險契約有疑義時，雖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的解釋為準，然此有利於被保險人解釋之範圍，當以無悖於誠信善意範圍為度。」即可知悉。
  ⒉查本件兩造所訂立之「宏泰人壽薰衣草醫療健康保險附約」(原審卷第50頁至第54頁)，其中第11條關於「手術費用保險金之給付」約定為：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因第4條之約定而以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對象身分住院或門診接受診療後，經第2條約定之醫院及其醫師所要求之醫療行為時，本公司按被保險人住院或門診期間內所發生，且依全民健康保險規定其保險對象應自行負擔及不屬全民健康保險給付範圍之手術費及手術相關醫療費用核付「手術費用保險金」，但以不超過附表所列其投保計畫之「每次手術費用保險金限額」為限。上述附約保單條款第11條所稱「醫師所要求之醫療行為」一語，於解釋時應顧及保險為一危險共同體之概念與保險之真諦，參酌契約之目的，依誠信原則解釋之，並不得拘泥於所使用之文字，自解釋上不應僅以實際治療之醫師主觀認定即屬符合該附約條款之約定，而應認以具有相同專業之醫師在相同情形通常會要求並認為有必要者，始屬之，以符合保險為最大善意及最大誠信契約之契約本旨。職是，本件原審引用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保險上易字第15號判決：「基於保險是一共同團體之概念，面對保險契約所生權利糾葛時，應立於整個危險共同團體之利益觀點，不能僅從契約當事人之角度思考，若過於寬認保險事故之發生，將使保險金之給付過於浮濫，最終將致侵害整個危險共同團體成員之利益，有違保險制度之本旨。」之見解，就上開附約保單條款第11條所稱「醫師所要求之醫療行為」，認基於保險為最大善意契約及最大誠信契約之本旨，不應僅以實際治療之醫師認定所採取之醫療手段有必要性即認符合條款之約定，而應以具有相同專業醫師於相同情形通常會診斷採此醫療手段之必要性者始屬之，此係探求契約之真意，審酌保險契約為最大善意契約，依該契約之目的，本於誠信原則而為解釋，揆諸前揭說明，尚難認有未依據保險法第54條第2項規定而為裁判的情形存在。且查，保險法第54條第2項規定是用以解釋不明確的定型化保險契約條款，非於事實不明及證據取捨時，亦應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認定，二者不應混為一談，自不能以未單純採用特定證據即謂有悖於該規定。是上訴人主張原判決未適用保險法第54條第2項規定，應無理由。
　㈡上訴人主張原判決有違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部分：
　　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而民事訴訟採「辯論主義」，法院判決之範圍及為判決基礎之訴訟資料均應以當事人所聲明及所主張者為限。又本件附約保單條款第11條所稱「醫師所要求之醫療行為」，應以「具有相同專業之醫師在相同情形通常會要求並認為有必要性」而為解釋，亦已如前述。查本件經原審函詢中山附醫關於手術自費項目之必要性，該院函覆意旨略以：施做舌根肥大切除手術須小心舌動脈，一旦受傷會造成大量出血危及生命危險。舌動脈位於舌部中線兩側1至2公分外側，傳統內視鏡方式無法清楚看見舌動脈，需使用長度較長3D內視鏡才能看清楚，避免手術中傷及舌動脈造成大出血，基於上述理由，建議使用3D內視鏡，手術前已與病患溝通使用自費材料，自費同意書也完整簽名等語，有該院113年6月27日中山醫大附醫法務字第1130007255號函附卷可憑（原審卷第159頁至第160頁），固已就使用3D內視鏡進行手術之緣由提出說明，不能認與手術之目的無關，惟前揭函覆意見既謂「建議」，則該「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是否為具有相同專業之醫師在相同情形通常會要求必須使用之醫療方式，而合於前揭「必要性」之要求，應令全體被保險人即危險共同體對此一費用共同支出負擔，認定上不可不慎，仍須探求其他佐證支持。而經原審將上訴人於中山附醫之相關病歷資料及中山附醫上開回函，囑請臺中榮總就上訴人施行之舌根減積手術於醫療常規上是否有使用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之必要性進行鑑定，臺中榮總函覆鑑定意見略以：「舌根減積手術常規無須使用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此有臺中榮總113年8月21日中榮醫企字第1130005326號函在卷可查(原審卷第213頁)。參以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下稱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之評議意見略以：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費只是傳統之內視鏡換上立體鏡頭，標榜有更清楚之視野，亦非醫療常規等語，此有金融消費評議中心112年評字第3885號評議書在卷可考（原審卷第153頁至第157頁）。是綜合上情，上訴人於中山附醫所使用之「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固難謂與手術之目的無關，然是否為具有相同專業之醫師在相同情形通常會要求必須使用之醫療方式，而具有必要性，依卷內證據資料，尚有可疑。就此，上訴人並未再提出其他舉證證明其接受該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除實際為該手術之醫師外，有其他具有相關專業醫師於相同情形通常會要求同一醫療方式，而有使用之必要性。上訴人於原審雖曾聲請再次函詢臺中榮總就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之使用必要性提出相關說明(原審卷第223頁至第225頁)，然於原審審理時已明確向原審表示捨棄再向臺中榮總為函詢(原審卷第260頁)。審諸實際治療上訴人疾病之醫師之意見固需尊重，此節絕對不容否認，應予強調，然醫療行為往往牽涉件健保、醫材使用及保險給付之利益，保險給付支出亦牽涉全體被保險人即危險共同體之利益，認定醫療行為必要性時自需慎重，不能單純僅採取就診醫院之意見，仍需探求其他佐證支持。是原審於「辯論主義」下，綜合參酌卷內各機構提供之專業意見，認尚無充足證據足以證明有實施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此一醫療方式之必要性，未單純採納上訴人原就醫醫院之意見，係衡量證據強度所為之評判，尚難謂有違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
　㈢上訴人主張原審未送交補充鑑定，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背法令，以及原審未就3D微創手術技術費是否具備醫療必要性公開心證，訴訟程序難謂並無瑕疵部分：
　⒈查上訴人主張原審未送交臺中榮總補充鑑定部分，係因上訴人已於原審表示：「捨棄再函詢臺中榮總部分」之故(原審卷第260頁)，業經說明如前。且按民事訴訟法第469條雖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判決當然為違背法令：一、判決法院之組織不合法者。二、依法律或裁判應迴避之法官參與裁判者。三、法院於審判權之有無辨別不當或違背專屬管轄之規定者。四、當事人於訴訟未經合法代理者。五、違背言詞辯論公開之規定者。六、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者。」，亦即判決如有民事訴訟法第469條所列各款情形之一，即屬同法第468條所指之違背法令。但於小額事件，為提昇法院迅速辦理小額事件之效率，充分發揮小額事件之簡速功能，是小額訴訟程序之判決書得僅記載主文，至於事實及理由，原則上得不予記載，僅就當事人有爭執事項，得於必要之範圍內加記理由要領（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8第1項規定參照）。是小額事件之判決既不以記載事實及理由為必要，則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自無從以「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為由，指摘原判決為違背法令，此由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規定，僅準用同法第468條及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之事由，至第469條第6款「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不在準用之列，亦可知悉。是上訴人以「判決不備理由」為由提起上訴，即非有據。
　⒉上訴人雖又謂原審於言詞辯論時並未適時公開心證，使上訴人無法基於原審之心證決定是否要再調查證據，向臺中榮總函詢等語。然綜觀原審審理及書狀交換之內容，可知兩造就「3D微創手術技術費之必要性」此一爭執事項已充分為攻防之陳述，並無不明瞭之處，上訴人並曾主動具狀聲請向臺中榮總送交補充鑑定，上情有原審言詞辯論筆錄及雙方歷次書狀在卷可查(原審卷第194頁至第195頁、第221頁至第225頁、第259頁至第260頁)，依前開說明，原審自無令當事人敍明或補充之必要。況兩造於原審113年10月18日言詞辯論期日均陳述：「無其他主張或舉證，就調查證據結果為辯論」等語（原審卷第261頁），堪認原審已諭令兩造就訴訟關係之事實及法律適用為適當完全之辯論。而民事訴訟法第199條規定審判長之闡明義務或闡明權之行使，應限於辯論主義範疇，以當事人之聲明或陳述有不明瞭或不完足者為限，並無闡明令當事人提出新訴訟資料之義務，故當事人於事實審未主張之事實或未聲請調查之證據，審判長本無闡明、調查之義務(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37號、111年度台簡上字第14號、 111年度台上字第599號、110年度台上字第1067號判決意旨參照)，是當事人於事實審未主張之事實或未聲請調查之證據，審判長本無闡明、調查之義務，若責令原審須就證據之取捨結果公開心證，闡明令上訴人不應捨棄而應戮力主張再送補充鑑定，非但嚴重違反民事訴訟程序所恪遵之辯論主義，亦難謂平衡兼顧雙方之程序利益及實體利益，更與小額訴訟程序追求達成迅速而經濟之裁判之程序目的大相逕庭，是上訴人以原審違反闡明義務為由，指摘原審違背法令，尚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上訴意旨雖指摘原判決有前揭違背法令之情事，求予廢棄改判，然揆諸卷內證據資料，尚難認原判決有上訴人上訴意旨所指違背法令之情事，是其上訴為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第2款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其上訴。並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準用同法第436條之19第1項規定，確定第二審訴訟費用1,500元由上訴人負擔。
七、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第2項、第449條第1項、第436條之29第2款、第436條之19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陳秋如
　　　　　　　　　　　　　　　　　　法　官　吳福森
　　　　　　　　　　　　　　　　　　法　官　李承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書記官　廖千慧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小上字第1號
上  訴  人  粘家檥  
被  上訴人  宏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啓賢  
訴訟代理人  顏哲奕律師
            吳孟益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
0月30日本院虎尾簡易庭113年度虎保險小字第1號之第一審判決
提起上訴，本院不經言詞辯論，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上訴意旨略以：原審就本件「3D微創複雜手術」有無醫療必
    要性函詢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下稱中山附醫)，並囑請臺
    中榮民總醫院(下稱臺中榮總)為鑑定，可見原審應係以客觀
    說作為判斷基準，惟客觀說會一般性賦予被上訴人得重新審
    查本件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的權限，形同推定上訴人具有惡
    意，更有違保險法第54條第2項所定之契約疑義應有利被保
    險人解釋原則之嫌。而本件中山附醫函覆謂：「施作舌根肥
    大切除手術須小心舌動脈，一旦受傷會造成大量出血及生命
    危險，舌動脈位於舌部中線兩側1至3公分外側，傳統內視鏡
    方式無法清楚看見舌動脈，須使用長度較長3D內視鏡才能看
    清楚，避免手術中傷及舌動脈造成大出血」，是本件系爭保
    險事故中實際診治上訴人之中山附醫認為於診治上訴人之過
    程中，有使用「3D微創複雜手術」之必要性甚明。原審就此
    固另囑請臺中榮總鑑定，臺中榮總函覆鑑定意見雖表示：「
    舌根減積手術常規無須使用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惟該鑑
    定意見是否與全國其他具有相同專業之醫師，於相同情形下
    ，就醫療必要性之判斷相同，值得商榷，是原判決採取「客
    觀說」作為其判斷基準，是否妥當，尚非無疑。況前揭鑑定
    意見係稱「舌根減積手術常規無須使用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
    」，並未說明舌根減積手術中使用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是否
    違反醫療常規，亦即使用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對上訴人之病
    情是否毫無助益，原判決未見於此，自有違誤。又本件實際
    診治上訴人之中山附醫已就上訴人所接受之「舌根減積手術
    」中為何使用「3D微創手術技術」加以說明，惟原判決卻仍
    作出不利判決，已與「保險法第54條第2項」規定有違，而
    有判決違背法令之情，另中山附醫已說明其就上訴人之病情
    為何使用「3D微創手術技術」，臺中榮總並未於臨床上實際
    診治上訴人，且未親眼見聞上訴人之病灶，僅憑紙本病歷資
    料作出判斷，原審卻以臺中榮總之意見作為判決基礎，非以
    中山附醫之意見做為判決基礎，亦有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
    則，屬判決違背法令。再原審並未送交補充鑑定，亦未於判
    決理由中說明有何無送補充鑑定之必要，亦有判決不備理由
    之違背法令之情，另原審於言詞辯論時並未適時公開心證，
    使兩造知悉原審就本件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費，是否具備醫
    療必要性之心證，亦未就臺中榮總前揭回函之心證予以公開
    ，使上訴人無法基於原審之心證決定是否要再調查證據，向
    臺中榮總函詢，訴訟程序難謂並無瑕疵等語。並聲明：㈠原
    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5萬元，及
    自民國113年3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
    。
二、被上訴人則以：小額事件中所謂「違背法令」，並不包含認
    定事實錯誤、證據取捨不當或就當事人提出之事實或證據疏
    於調查或漏未斟酌之判決不備理由情形。上訴人指摘原判決
    有違背法令之處，無非均在指摘原判決採取上訴人所謂之客
    觀說見解，未以上訴人原就診醫院所提出之相關卷證資料作
    為判斷基礎，係以與本件無關之客觀、公正第三方鑑定機關
    臺中榮總所提出之鑑定意見作為判決基礎，因而有違保險法
    第54條第2項之規定及論理法則經驗法則云云。惟原判決就
    本件被上訴人所接受之3D微創複雜手術有無醫療必要性之待
    證事實，依其自由心證採用鑑定機關即臺中榮總所提出之鑑
    定意見作為判斷基礎，並業於判決中說明理由，此乃認定事
    實及證據取捨問題，上訴意旨係就「證據之取捨」有無不當
    而為指摘，然就原審認定事實錯誤或證據取捨不當之違背法
    令情形，於小額事件程序中並不包含，上訴意旨根本並未提
    出符合民事訴訟法規定之違背法令事由，亦即縱使原判決有
    上訴人所稱之證據取捨不當或認定事實有誤，亦不構成判決
    違背法令之情形，實難認原審有何違反保險法第54條第2項
    規定或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之情形。而臺中榮總之鑑定意見
    ，已明確表示「舌根減積手術常規無須使用3D微創複雜手術
    技術」，且是在看過上訴人就診醫院之意見後，仍然作成此
    判斷，是被上訴人已確實舉證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有違反醫
    療常規之處，倘原審仍堅持採用立場較為偏頗之原就診醫院
    見解，反倒才是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上訴人雖復稱不
    同醫院醫師本會有不同醫療判斷云云，然本件之待證事實在
    於確認「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是否合理，不同醫師之醫療
    處理雖然可能有所差異，但都必須符合醫療常規，倘若無須
    探討醫療行為是否必要或符合常規，保險人完全不能爭執，
    無寧將任由醫院推銷被保險人非必要之高額醫療產品，保險
    人僅能不斷調漲保費或嚴格審核理賠因應，造成道德風險，
    實非保險制度之本旨，此亦彰顯主觀說之不合理等語置辯。
    並聲明：上訴駁回。
三、按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
    由，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定有明文。而
    所謂「判決違背法令」，係指原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
    當之情形，若僅係取捨證據、認定事實等屬於原法院職權行
    使之事項，除有認定違法之情形外，應不生違背法令之問題
    （最高法院28年渝上字第1515號判決意旨參照）。再依民事
    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規定，第469條第6款之判決不備理
    由或理由矛盾之當然違背法令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並不準
    用，是於小額事件中所謂「違背法令」，並不包含認定事實
    錯誤、取捨證據不當或就當事人提出之事實或證據疏於調查
    或漏未斟酌之判決不備理由情形。另按小額訴訟程序之第二
    審判決，依上訴意旨足認為上訴無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
    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第2款亦有明文。
四、程序部分：
　　上訴人主張本件實際診治上訴人之中山附醫已就上訴人所接
    受之「舌根減積手術」中為何使用「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
    加以說明，惟原審仍作出不利判決，與保險法第54條第2項
    之規定有違，有判決違背法令之情；另中山附醫業已說明其
    就上訴人之病情為何使用「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原判決
    卻謂本件使用「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違反醫療常規，亦有
    違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屬判決違背法令；再原審於言詞辯
    論時並未適時公開心證，使兩造知悉原審就本件3D微創複雜
    手術技術費，是否具備醫療必要性之心證，亦未就臺中榮總
    前揭回函之心證予以公開，使上訴人無法基於原審之心證決
    定是否要再調查證據，有違闡明義務等語。核其前揭上訴理
    由既已指摘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情事，依形式上審核，是本
    件上訴應已符合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之規定，具備
    合法要件，先予敘明。
五、經查：
　㈠上訴人主張原審並未適用保險法第54條第2項規定部分：
　⒈按保險法第54條第2項規定：「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
    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
    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於解釋保險約款時，應顧
    及保險為一危險共同體之概念與保險之真諦，參酌契約之目
    的，依誠信原則解釋之。而所謂「危險共同體」之概念及保
    險之真諦，係指保險人在形式上雖與要保人立於對立之地位
    ，但實質上保險人同時有危險共同體管理人之角色，某一不
    利於保險人之解釋，亦可能損及其他要保人之利益，故應顧
    及全體要保人之利益，如果仍然無法確認該條款之意義，再
    作不利於保險人之解釋。而一旦採取某一有利於被保險人之
    解釋，則應力求對於其他被保險人亦為同一解釋，否則將違
    反「被保險人平等處遇原則」。因此，解釋保險契約，應顧
    及保險作為危險共同體及保險真諦，所謂以作有利被保險人
    解釋之原則，仍應以「誠信原則」為度，非謂一律為有利被
    保險人之解釋。此節參諸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6年度保
    險上易字第5號判決意旨謂：「保險契約為最大善意及最大
    誠信契約，保險契約之當事人皆應本諸善意與誠信之原則締
    結保險契約，始能避免肇致道德危險，解釋保險契約亦當本
    此誠信善意之旨，而保險契約有疑義時，雖以作有利於被保
    險人的解釋為準，然此有利於被保險人解釋之範圍，當以無
    悖於誠信善意範圍為度。」即可知悉。
  ⒉查本件兩造所訂立之「宏泰人壽薰衣草醫療健康保險附約」(
    原審卷第50頁至第54頁)，其中第11條關於「手術費用保險
    金之給付」約定為：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因第4條
    之約定而以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對象身分住院或門診接受診
    療後，經第2條約定之醫院及其醫師所要求之醫療行為時，
    本公司按被保險人住院或門診期間內所發生，且依全民健康
    保險規定其保險對象應自行負擔及不屬全民健康保險給付範
    圍之手術費及手術相關醫療費用核付「手術費用保險金」，
    但以不超過附表所列其投保計畫之「每次手術費用保險金限
    額」為限。上述附約保單條款第11條所稱「醫師所要求之醫
    療行為」一語，於解釋時應顧及保險為一危險共同體之概念
    與保險之真諦，參酌契約之目的，依誠信原則解釋之，並不
    得拘泥於所使用之文字，自解釋上不應僅以實際治療之醫師
    主觀認定即屬符合該附約條款之約定，而應認以具有相同專
    業之醫師在相同情形通常會要求並認為有必要者，始屬之，
    以符合保險為最大善意及最大誠信契約之契約本旨。職是，
    本件原審引用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保險上易字第15號判決
    ：「基於保險是一共同團體之概念，面對保險契約所生權利
    糾葛時，應立於整個危險共同團體之利益觀點，不能僅從契
    約當事人之角度思考，若過於寬認保險事故之發生，將使保
    險金之給付過於浮濫，最終將致侵害整個危險共同團體成員
    之利益，有違保險制度之本旨。」之見解，就上開附約保單
    條款第11條所稱「醫師所要求之醫療行為」，認基於保險為
    最大善意契約及最大誠信契約之本旨，不應僅以實際治療之
    醫師認定所採取之醫療手段有必要性即認符合條款之約定，
    而應以具有相同專業醫師於相同情形通常會診斷採此醫療手
    段之必要性者始屬之，此係探求契約之真意，審酌保險契約
    為最大善意契約，依該契約之目的，本於誠信原則而為解釋
    ，揆諸前揭說明，尚難認有未依據保險法第54條第2項規定
    而為裁判的情形存在。且查，保險法第54條第2項規定是用
    以解釋不明確的定型化保險契約條款，非於事實不明及證據
    取捨時，亦應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認定，二者不應混為一談
    ，自不能以未單純採用特定證據即謂有悖於該規定。是上訴
    人主張原判決未適用保險法第54條第2項規定，應無理由。
　㈡上訴人主張原判決有違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部分：
　　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而民事訴訟採「辯論主義」
    ，法院判決之範圍及為判決基礎之訴訟資料均應以當事人所
    聲明及所主張者為限。又本件附約保單條款第11條所稱「醫
    師所要求之醫療行為」，應以「具有相同專業之醫師在相同
    情形通常會要求並認為有必要性」而為解釋，亦已如前述。
    查本件經原審函詢中山附醫關於手術自費項目之必要性，該
    院函覆意旨略以：施做舌根肥大切除手術須小心舌動脈，一
    旦受傷會造成大量出血危及生命危險。舌動脈位於舌部中線
    兩側1至2公分外側，傳統內視鏡方式無法清楚看見舌動脈，
    需使用長度較長3D內視鏡才能看清楚，避免手術中傷及舌動
    脈造成大出血，基於上述理由，建議使用3D內視鏡，手術前
    已與病患溝通使用自費材料，自費同意書也完整簽名等語，
    有該院113年6月27日中山醫大附醫法務字第1130007255號函
    附卷可憑（原審卷第159頁至第160頁），固已就使用3D內視
    鏡進行手術之緣由提出說明，不能認與手術之目的無關，惟
    前揭函覆意見既謂「建議」，則該「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
    是否為具有相同專業之醫師在相同情形通常會要求必須使用
    之醫療方式，而合於前揭「必要性」之要求，應令全體被保
    險人即危險共同體對此一費用共同支出負擔，認定上不可不
    慎，仍須探求其他佐證支持。而經原審將上訴人於中山附醫
    之相關病歷資料及中山附醫上開回函，囑請臺中榮總就上訴
    人施行之舌根減積手術於醫療常規上是否有使用3D微創複雜
    手術技術之必要性進行鑑定，臺中榮總函覆鑑定意見略以：
    「舌根減積手術常規無須使用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此有
    臺中榮總113年8月21日中榮醫企字第1130005326號函在卷可
    查(原審卷第213頁)。參以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下稱
    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之評議意見略以：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
    費只是傳統之內視鏡換上立體鏡頭，標榜有更清楚之視野，
    亦非醫療常規等語，此有金融消費評議中心112年評字第388
    5號評議書在卷可考（原審卷第153頁至第157頁）。是綜合
    上情，上訴人於中山附醫所使用之「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
    固難謂與手術之目的無關，然是否為具有相同專業之醫師在
    相同情形通常會要求必須使用之醫療方式，而具有必要性，
    依卷內證據資料，尚有可疑。就此，上訴人並未再提出其他
    舉證證明其接受該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除實際為該手術之
    醫師外，有其他具有相關專業醫師於相同情形通常會要求同
    一醫療方式，而有使用之必要性。上訴人於原審雖曾聲請再
    次函詢臺中榮總就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之使用必要性提出相
    關說明(原審卷第223頁至第225頁)，然於原審審理時已明確
    向原審表示捨棄再向臺中榮總為函詢(原審卷第260頁)。審
    諸實際治療上訴人疾病之醫師之意見固需尊重，此節絕對不
    容否認，應予強調，然醫療行為往往牽涉件健保、醫材使用
    及保險給付之利益，保險給付支出亦牽涉全體被保險人即危
    險共同體之利益，認定醫療行為必要性時自需慎重，不能單
    純僅採取就診醫院之意見，仍需探求其他佐證支持。是原審
    於「辯論主義」下，綜合參酌卷內各機構提供之專業意見，
    認尚無充足證據足以證明有實施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此一醫
    療方式之必要性，未單純採納上訴人原就醫醫院之意見，係
    衡量證據強度所為之評判，尚難謂有違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
    。
　㈢上訴人主張原審未送交補充鑑定，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
    背法令，以及原審未就3D微創手術技術費是否具備醫療必要
    性公開心證，訴訟程序難謂並無瑕疵部分：
　⒈查上訴人主張原審未送交臺中榮總補充鑑定部分，係因上訴
    人已於原審表示：「捨棄再函詢臺中榮總部分」之故(原審
    卷第260頁)，業經說明如前。且按民事訴訟法第469條雖規
    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判決當然為違背法令：一
    、判決法院之組織不合法者。二、依法律或裁判應迴避之法
    官參與裁判者。三、法院於審判權之有無辨別不當或違背專
    屬管轄之規定者。四、當事人於訴訟未經合法代理者。五、
    違背言詞辯論公開之規定者。六、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
    者。」，亦即判決如有民事訴訟法第469條所列各款情形之
    一，即屬同法第468條所指之違背法令。但於小額事件，為
    提昇法院迅速辦理小額事件之效率，充分發揮小額事件之簡
    速功能，是小額訴訟程序之判決書得僅記載主文，至於事實
    及理由，原則上得不予記載，僅就當事人有爭執事項，得於
    必要之範圍內加記理由要領（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8第1項
    規定參照）。是小額事件之判決既不以記載事實及理由為必
    要，則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自無從以「判決不備理由或理
    由矛盾」為由，指摘原判決為違背法令，此由民事訴訟法第
    436條之32第2項規定，僅準用同法第468條及第469條第1款
    至第5款之事由，至第469條第6款「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
    盾」不在準用之列，亦可知悉。是上訴人以「判決不備理由
    」為由提起上訴，即非有據。
　⒉上訴人雖又謂原審於言詞辯論時並未適時公開心證，使上訴
    人無法基於原審之心證決定是否要再調查證據，向臺中榮總
    函詢等語。然綜觀原審審理及書狀交換之內容，可知兩造就
    「3D微創手術技術費之必要性」此一爭執事項已充分為攻防
    之陳述，並無不明瞭之處，上訴人並曾主動具狀聲請向臺中
    榮總送交補充鑑定，上情有原審言詞辯論筆錄及雙方歷次書
    狀在卷可查(原審卷第194頁至第195頁、第221頁至第225頁
    、第259頁至第260頁)，依前開說明，原審自無令當事人敍
    明或補充之必要。況兩造於原審113年10月18日言詞辯論期
    日均陳述：「無其他主張或舉證，就調查證據結果為辯論」
    等語（原審卷第261頁），堪認原審已諭令兩造就訴訟關係
    之事實及法律適用為適當完全之辯論。而民事訴訟法第199
    條規定審判長之闡明義務或闡明權之行使，應限於辯論主義
    範疇，以當事人之聲明或陳述有不明瞭或不完足者為限，並
    無闡明令當事人提出新訴訟資料之義務，故當事人於事實審
    未主張之事實或未聲請調查之證據，審判長本無闡明、調查
    之義務(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37號、111年度台簡上字
    第14號、 111年度台上字第599號、110年度台上字第1067號
    判決意旨參照)，是當事人於事實審未主張之事實或未聲請
    調查之證據，審判長本無闡明、調查之義務，若責令原審須
    就證據之取捨結果公開心證，闡明令上訴人不應捨棄而應戮
    力主張再送補充鑑定，非但嚴重違反民事訴訟程序所恪遵之
    辯論主義，亦難謂平衡兼顧雙方之程序利益及實體利益，更
    與小額訴訟程序追求達成迅速而經濟之裁判之程序目的大相
    逕庭，是上訴人以原審違反闡明義務為由，指摘原審違背法
    令，尚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上訴意旨雖指摘原判決有前揭違背法令之情事，
    求予廢棄改判，然揆諸卷內證據資料，尚難認原判決有上訴
    人上訴意旨所指違背法令之情事，是其上訴為無理由，爰依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第2款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
    決駁回其上訴。並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準用同法
    第436條之19第1項規定，確定第二審訴訟費用1,500元由上
    訴人負擔。
七、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第2項、第449條第1項、
    第436條之29第2款、第436條之19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陳秋如
　　　　　　　　　　　　　　　　　　法　官　吳福森
　　　　　　　　　　　　　　　　　　法　官　李承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書記官　廖千慧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小上字第1號
上  訴  人  粘家檥  
被  上訴人  宏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啓賢  
訴訟代理人  顏哲奕律師
            吳孟益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30日本院虎尾簡易庭113年度虎保險小字第1號之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不經言詞辯論，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上訴意旨略以：原審就本件「3D微創複雜手術」有無醫療必要性函詢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下稱中山附醫)，並囑請臺中榮民總醫院(下稱臺中榮總)為鑑定，可見原審應係以客觀說作為判斷基準，惟客觀說會一般性賦予被上訴人得重新審查本件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的權限，形同推定上訴人具有惡意，更有違保險法第54條第2項所定之契約疑義應有利被保險人解釋原則之嫌。而本件中山附醫函覆謂：「施作舌根肥大切除手術須小心舌動脈，一旦受傷會造成大量出血及生命危險，舌動脈位於舌部中線兩側1至3公分外側，傳統內視鏡方式無法清楚看見舌動脈，須使用長度較長3D內視鏡才能看清楚，避免手術中傷及舌動脈造成大出血」，是本件系爭保險事故中實際診治上訴人之中山附醫認為於診治上訴人之過程中，有使用「3D微創複雜手術」之必要性甚明。原審就此固另囑請臺中榮總鑑定，臺中榮總函覆鑑定意見雖表示：「舌根減積手術常規無須使用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惟該鑑定意見是否與全國其他具有相同專業之醫師，於相同情形下，就醫療必要性之判斷相同，值得商榷，是原判決採取「客觀說」作為其判斷基準，是否妥當，尚非無疑。況前揭鑑定意見係稱「舌根減積手術常規無須使用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並未說明舌根減積手術中使用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是否違反醫療常規，亦即使用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對上訴人之病情是否毫無助益，原判決未見於此，自有違誤。又本件實際診治上訴人之中山附醫已就上訴人所接受之「舌根減積手術」中為何使用「3D微創手術技術」加以說明，惟原判決卻仍作出不利判決，已與「保險法第54條第2項」規定有違，而有判決違背法令之情，另中山附醫已說明其就上訴人之病情為何使用「3D微創手術技術」，臺中榮總並未於臨床上實際診治上訴人，且未親眼見聞上訴人之病灶，僅憑紙本病歷資料作出判斷，原審卻以臺中榮總之意見作為判決基礎，非以中山附醫之意見做為判決基礎，亦有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屬判決違背法令。再原審並未送交補充鑑定，亦未於判決理由中說明有何無送補充鑑定之必要，亦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背法令之情，另原審於言詞辯論時並未適時公開心證，使兩造知悉原審就本件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費，是否具備醫療必要性之心證，亦未就臺中榮總前揭回函之心證予以公開，使上訴人無法基於原審之心證決定是否要再調查證據，向臺中榮總函詢，訴訟程序難謂並無瑕疵等語。並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下同)5萬元，及自民國113年3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小額事件中所謂「違背法令」，並不包含認定事實錯誤、證據取捨不當或就當事人提出之事實或證據疏於調查或漏未斟酌之判決不備理由情形。上訴人指摘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處，無非均在指摘原判決採取上訴人所謂之客觀說見解，未以上訴人原就診醫院所提出之相關卷證資料作為判斷基礎，係以與本件無關之客觀、公正第三方鑑定機關臺中榮總所提出之鑑定意見作為判決基礎，因而有違保險法第54條第2項之規定及論理法則經驗法則云云。惟原判決就本件被上訴人所接受之3D微創複雜手術有無醫療必要性之待證事實，依其自由心證採用鑑定機關即臺中榮總所提出之鑑定意見作為判斷基礎，並業於判決中說明理由，此乃認定事實及證據取捨問題，上訴意旨係就「證據之取捨」有無不當而為指摘，然就原審認定事實錯誤或證據取捨不當之違背法令情形，於小額事件程序中並不包含，上訴意旨根本並未提出符合民事訴訟法規定之違背法令事由，亦即縱使原判決有上訴人所稱之證據取捨不當或認定事實有誤，亦不構成判決違背法令之情形，實難認原審有何違反保險法第54條第2項規定或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之情形。而臺中榮總之鑑定意見，已明確表示「舌根減積手術常規無須使用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且是在看過上訴人就診醫院之意見後，仍然作成此判斷，是被上訴人已確實舉證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有違反醫療常規之處，倘原審仍堅持採用立場較為偏頗之原就診醫院見解，反倒才是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上訴人雖復稱不同醫院醫師本會有不同醫療判斷云云，然本件之待證事實在於確認「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是否合理，不同醫師之醫療處理雖然可能有所差異，但都必須符合醫療常規，倘若無須探討醫療行為是否必要或符合常規，保險人完全不能爭執，無寧將任由醫院推銷被保險人非必要之高額醫療產品，保險人僅能不斷調漲保費或嚴格審核理賠因應，造成道德風險，實非保險制度之本旨，此亦彰顯主觀說之不合理等語置辯。並聲明：上訴駁回。
三、按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定有明文。而所謂「判決違背法令」，係指原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情形，若僅係取捨證據、認定事實等屬於原法院職權行使之事項，除有認定違法之情形外，應不生違背法令之問題（最高法院28年渝上字第1515號判決意旨參照）。再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規定，第469條第6款之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之當然違背法令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並不準用，是於小額事件中所謂「違背法令」，並不包含認定事實錯誤、取捨證據不當或就當事人提出之事實或證據疏於調查或漏未斟酌之判決不備理由情形。另按小額訴訟程序之第二審判決，依上訴意旨足認為上訴無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第2款亦有明文。
四、程序部分：
　　上訴人主張本件實際診治上訴人之中山附醫已就上訴人所接受之「舌根減積手術」中為何使用「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加以說明，惟原審仍作出不利判決，與保險法第54條第2項之規定有違，有判決違背法令之情；另中山附醫業已說明其就上訴人之病情為何使用「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原判決卻謂本件使用「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違反醫療常規，亦有違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屬判決違背法令；再原審於言詞辯論時並未適時公開心證，使兩造知悉原審就本件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費，是否具備醫療必要性之心證，亦未就臺中榮總前揭回函之心證予以公開，使上訴人無法基於原審之心證決定是否要再調查證據，有違闡明義務等語。核其前揭上訴理由既已指摘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情事，依形式上審核，是本件上訴應已符合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之規定，具備合法要件，先予敘明。
五、經查：
　㈠上訴人主張原審並未適用保險法第54條第2項規定部分：
　⒈按保險法第54條第2項規定：「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於解釋保險約款時，應顧及保險為一危險共同體之概念與保險之真諦，參酌契約之目的，依誠信原則解釋之。而所謂「危險共同體」之概念及保險之真諦，係指保險人在形式上雖與要保人立於對立之地位，但實質上保險人同時有危險共同體管理人之角色，某一不利於保險人之解釋，亦可能損及其他要保人之利益，故應顧及全體要保人之利益，如果仍然無法確認該條款之意義，再作不利於保險人之解釋。而一旦採取某一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則應力求對於其他被保險人亦為同一解釋，否則將違反「被保險人平等處遇原則」。因此，解釋保險契約，應顧及保險作為危險共同體及保險真諦，所謂以作有利被保險人解釋之原則，仍應以「誠信原則」為度，非謂一律為有利被保險人之解釋。此節參諸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6年度保險上易字第5號判決意旨謂：「保險契約為最大善意及最大誠信契約，保險契約之當事人皆應本諸善意與誠信之原則締結保險契約，始能避免肇致道德危險，解釋保險契約亦當本此誠信善意之旨，而保險契約有疑義時，雖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的解釋為準，然此有利於被保險人解釋之範圍，當以無悖於誠信善意範圍為度。」即可知悉。
  ⒉查本件兩造所訂立之「宏泰人壽薰衣草醫療健康保險附約」(原審卷第50頁至第54頁)，其中第11條關於「手術費用保險金之給付」約定為：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因第4條之約定而以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對象身分住院或門診接受診療後，經第2條約定之醫院及其醫師所要求之醫療行為時，本公司按被保險人住院或門診期間內所發生，且依全民健康保險規定其保險對象應自行負擔及不屬全民健康保險給付範圍之手術費及手術相關醫療費用核付「手術費用保險金」，但以不超過附表所列其投保計畫之「每次手術費用保險金限額」為限。上述附約保單條款第11條所稱「醫師所要求之醫療行為」一語，於解釋時應顧及保險為一危險共同體之概念與保險之真諦，參酌契約之目的，依誠信原則解釋之，並不得拘泥於所使用之文字，自解釋上不應僅以實際治療之醫師主觀認定即屬符合該附約條款之約定，而應認以具有相同專業之醫師在相同情形通常會要求並認為有必要者，始屬之，以符合保險為最大善意及最大誠信契約之契約本旨。職是，本件原審引用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保險上易字第15號判決：「基於保險是一共同團體之概念，面對保險契約所生權利糾葛時，應立於整個危險共同團體之利益觀點，不能僅從契約當事人之角度思考，若過於寬認保險事故之發生，將使保險金之給付過於浮濫，最終將致侵害整個危險共同團體成員之利益，有違保險制度之本旨。」之見解，就上開附約保單條款第11條所稱「醫師所要求之醫療行為」，認基於保險為最大善意契約及最大誠信契約之本旨，不應僅以實際治療之醫師認定所採取之醫療手段有必要性即認符合條款之約定，而應以具有相同專業醫師於相同情形通常會診斷採此醫療手段之必要性者始屬之，此係探求契約之真意，審酌保險契約為最大善意契約，依該契約之目的，本於誠信原則而為解釋，揆諸前揭說明，尚難認有未依據保險法第54條第2項規定而為裁判的情形存在。且查，保險法第54條第2項規定是用以解釋不明確的定型化保險契約條款，非於事實不明及證據取捨時，亦應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認定，二者不應混為一談，自不能以未單純採用特定證據即謂有悖於該規定。是上訴人主張原判決未適用保險法第54條第2項規定，應無理由。
　㈡上訴人主張原判決有違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部分：
　　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而民事訴訟採「辯論主義」，法院判決之範圍及為判決基礎之訴訟資料均應以當事人所聲明及所主張者為限。又本件附約保單條款第11條所稱「醫師所要求之醫療行為」，應以「具有相同專業之醫師在相同情形通常會要求並認為有必要性」而為解釋，亦已如前述。查本件經原審函詢中山附醫關於手術自費項目之必要性，該院函覆意旨略以：施做舌根肥大切除手術須小心舌動脈，一旦受傷會造成大量出血危及生命危險。舌動脈位於舌部中線兩側1至2公分外側，傳統內視鏡方式無法清楚看見舌動脈，需使用長度較長3D內視鏡才能看清楚，避免手術中傷及舌動脈造成大出血，基於上述理由，建議使用3D內視鏡，手術前已與病患溝通使用自費材料，自費同意書也完整簽名等語，有該院113年6月27日中山醫大附醫法務字第1130007255號函附卷可憑（原審卷第159頁至第160頁），固已就使用3D內視鏡進行手術之緣由提出說明，不能認與手術之目的無關，惟前揭函覆意見既謂「建議」，則該「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是否為具有相同專業之醫師在相同情形通常會要求必須使用之醫療方式，而合於前揭「必要性」之要求，應令全體被保險人即危險共同體對此一費用共同支出負擔，認定上不可不慎，仍須探求其他佐證支持。而經原審將上訴人於中山附醫之相關病歷資料及中山附醫上開回函，囑請臺中榮總就上訴人施行之舌根減積手術於醫療常規上是否有使用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之必要性進行鑑定，臺中榮總函覆鑑定意見略以：「舌根減積手術常規無須使用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此有臺中榮總113年8月21日中榮醫企字第1130005326號函在卷可查(原審卷第213頁)。參以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下稱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之評議意見略以：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費只是傳統之內視鏡換上立體鏡頭，標榜有更清楚之視野，亦非醫療常規等語，此有金融消費評議中心112年評字第3885號評議書在卷可考（原審卷第153頁至第157頁）。是綜合上情，上訴人於中山附醫所使用之「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固難謂與手術之目的無關，然是否為具有相同專業之醫師在相同情形通常會要求必須使用之醫療方式，而具有必要性，依卷內證據資料，尚有可疑。就此，上訴人並未再提出其他舉證證明其接受該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除實際為該手術之醫師外，有其他具有相關專業醫師於相同情形通常會要求同一醫療方式，而有使用之必要性。上訴人於原審雖曾聲請再次函詢臺中榮總就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之使用必要性提出相關說明(原審卷第223頁至第225頁)，然於原審審理時已明確向原審表示捨棄再向臺中榮總為函詢(原審卷第260頁)。審諸實際治療上訴人疾病之醫師之意見固需尊重，此節絕對不容否認，應予強調，然醫療行為往往牽涉件健保、醫材使用及保險給付之利益，保險給付支出亦牽涉全體被保險人即危險共同體之利益，認定醫療行為必要性時自需慎重，不能單純僅採取就診醫院之意見，仍需探求其他佐證支持。是原審於「辯論主義」下，綜合參酌卷內各機構提供之專業意見，認尚無充足證據足以證明有實施3D微創複雜手術技術此一醫療方式之必要性，未單純採納上訴人原就醫醫院之意見，係衡量證據強度所為之評判，尚難謂有違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
　㈢上訴人主張原審未送交補充鑑定，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背法令，以及原審未就3D微創手術技術費是否具備醫療必要性公開心證，訴訟程序難謂並無瑕疵部分：
　⒈查上訴人主張原審未送交臺中榮總補充鑑定部分，係因上訴人已於原審表示：「捨棄再函詢臺中榮總部分」之故(原審卷第260頁)，業經說明如前。且按民事訴訟法第469條雖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判決當然為違背法令：一、判決法院之組織不合法者。二、依法律或裁判應迴避之法官參與裁判者。三、法院於審判權之有無辨別不當或違背專屬管轄之規定者。四、當事人於訴訟未經合法代理者。五、違背言詞辯論公開之規定者。六、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者。」，亦即判決如有民事訴訟法第469條所列各款情形之一，即屬同法第468條所指之違背法令。但於小額事件，為提昇法院迅速辦理小額事件之效率，充分發揮小額事件之簡速功能，是小額訴訟程序之判決書得僅記載主文，至於事實及理由，原則上得不予記載，僅就當事人有爭執事項，得於必要之範圍內加記理由要領（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8第1項規定參照）。是小額事件之判決既不以記載事實及理由為必要，則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自無從以「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為由，指摘原判決為違背法令，此由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規定，僅準用同法第468條及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之事由，至第469條第6款「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不在準用之列，亦可知悉。是上訴人以「判決不備理由」為由提起上訴，即非有據。
　⒉上訴人雖又謂原審於言詞辯論時並未適時公開心證，使上訴人無法基於原審之心證決定是否要再調查證據，向臺中榮總函詢等語。然綜觀原審審理及書狀交換之內容，可知兩造就「3D微創手術技術費之必要性」此一爭執事項已充分為攻防之陳述，並無不明瞭之處，上訴人並曾主動具狀聲請向臺中榮總送交補充鑑定，上情有原審言詞辯論筆錄及雙方歷次書狀在卷可查(原審卷第194頁至第195頁、第221頁至第225頁、第259頁至第260頁)，依前開說明，原審自無令當事人敍明或補充之必要。況兩造於原審113年10月18日言詞辯論期日均陳述：「無其他主張或舉證，就調查證據結果為辯論」等語（原審卷第261頁），堪認原審已諭令兩造就訴訟關係之事實及法律適用為適當完全之辯論。而民事訴訟法第199條規定審判長之闡明義務或闡明權之行使，應限於辯論主義範疇，以當事人之聲明或陳述有不明瞭或不完足者為限，並無闡明令當事人提出新訴訟資料之義務，故當事人於事實審未主張之事實或未聲請調查之證據，審判長本無闡明、調查之義務(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37號、111年度台簡上字第14號、 111年度台上字第599號、110年度台上字第1067號判決意旨參照)，是當事人於事實審未主張之事實或未聲請調查之證據，審判長本無闡明、調查之義務，若責令原審須就證據之取捨結果公開心證，闡明令上訴人不應捨棄而應戮力主張再送補充鑑定，非但嚴重違反民事訴訟程序所恪遵之辯論主義，亦難謂平衡兼顧雙方之程序利益及實體利益，更與小額訴訟程序追求達成迅速而經濟之裁判之程序目的大相逕庭，是上訴人以原審違反闡明義務為由，指摘原審違背法令，尚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上訴意旨雖指摘原判決有前揭違背法令之情事，求予廢棄改判，然揆諸卷內證據資料，尚難認原判決有上訴人上訴意旨所指違背法令之情事，是其上訴為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第2款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其上訴。並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準用同法第436條之19第1項規定，確定第二審訴訟費用1,500元由上訴人負擔。
七、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第2項、第449條第1項、第436條之29第2款、第436條之19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1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陳秋如
　　　　　　　　　　　　　　　　　　法　官　吳福森
　　　　　　　　　　　　　　　　　　法　官　李承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書記官　廖千慧


